
南區區議會屬下  
社區建設、文康及旅遊事務委員會  

第十四次會議記錄  

 
日期  ﹕   2005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一）  

時間  ﹕   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  ﹕   南區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  

高錦祥先生 MH （主席）  

馬月霞女士 BBS, MH 

朱慶虹先生  

歐立成先生  

柴文瀚先生  

陳李佩英女士  

陳富明先生  

張錫容女士  

朱晉賢先生  

林玉珍女士  

石國強先生  

黃志毅先生  

關重礎先生  

陳麗華女士  

陳思誦先生  

李少鶴先生  

溫艾狄女士  

 
 
秘書  ﹕  

李倩玉女士  南區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 (區議會 )一  

(民政事務總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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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事缺席者  ﹕  

 
林啟暉先生 MH 

立法會議員楊孝華 SBS 太平紳士  

 

 
列席者  ﹕  

 
任雅玲太平紳士  

李統殷先生  

張思敏女士  

南區民政事務專員（民政事務總署）  

南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民政事務總署）  

南區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民政事務總署）  

馮民樂先生  社會福利署南區福利專員   
吳碧儀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文化事務高級經理

（港島）  
 

吳麗英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文化事務經理  

（港島／市場推廣及地區活動）  
參與議程三的討論  

張永強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康樂事務經理  

（南區）2  

陳子儀女士  南區民政事務處一級聯絡主任  參與議程七的討論  

黃俊璇女士  南區民政事務處二級聯絡主任  參與議程九的討論  

 

 
開會詞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常設政府部門代表出席會議。  

 
2. 主席表示，楊孝華 SBS 太平紳士及林啟暉先生 MH 分別因出席

立法會的政改事務委員會會議及代表區議會到北京安排考察團事宜

而未能出席是次會議，並已在會前通知區議會秘書處。根據《南區區

議會會議常規》第 42（1）條，相關的缺席申請獲得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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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一：  通過南區區議會屬下社區建設、文康及旅遊事務委員會  
於 2005 年 11 月 14 日舉行的第十三次會議記錄     

 
3. 柴文瀚先生提出修訂建議，要求在會議記錄的第 43 段加入有關

他提出“社建委員會在發展盆景植物園計劃的角色”的意見。  

 
4. 主席接納柴文瀚先生的要求，並請秘書處在會後作出相應修訂。 

 
5. 除上述建議外，委員並沒有提出其他修訂建議。  

 
（會後補註：經修訂的第十三次會議記錄的第 43 段載於附件。）  

 

 
議程二：  於以往會議曾討論事項的現時情況  

(社建及旅遊事務文件 120/2005 號 )  

 
6. 主席介紹文件內容。  

 
7. 委員備悉文件內容。  

 
 
議程三：  匯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南區所舉辦的地區文娛活動  

(社建及旅遊事務文件 122/2005 號 )          

 
8. 主席歡迎下列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下稱康文署）代表參與議程

三的討論：  

 
 (a) 文化事務高級經理（港島）吳碧儀女士；以及  

 
 (b) 文化事務經理（港島／市場推廣及地區活動）吳麗英女士。 

 
9. 吳碧儀女士介紹文件內容，並補充以下資料：  

 

CBTC2006/mins/14 3 



 (a) 於香港仔海濱公園舉行的「魔術表演」（文件附件（一）

第 3 頁第 A23 項），入場人數為 270 人；以及  

 
 (b) 於鴨 洲公園中央廣場舉行的「兒童劇場（卡通動物劇

場）」（文件附件（一）第 3 頁第 A24 項），入場人數

為 110 人。  

 
10. 委員備悉文件內容。  

 
 
議程四：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南區內所舉辦的  

  康樂體育活動及設施管理的雙月匯報  
  (社建及旅遊事務文件 123/2005 號 )   

 
11. 主席歡迎康文署副康樂事務經理（南區）2 張永強先生出席會

議。  

 
12. 張永強先生介紹文件內容，並補充以下資料：  

 
 (a) 在 10 月期間，本區共有 4 所中小學（即華富 寶血小學、

鴨 洲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上午校）、聖士提反書院，

以及明愛胡振中中學）參加學校體育推廣計劃；以及  

 
 (b) 包玉剛游泳池食肆已於 2005 年 12 月 3 日重新營業。  

 
13. 主席請康文署密切監察為黃竹坑體育館提供管理及輔助服務的

外判承辦商的表現及服務水平。  

 
14. 委員備悉文件內容。  

 
（朱晉賢先生於下午 2 時 46 分進入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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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五：  2005 年度旅遊及本土經濟發展推廣工作小組匯報  
   (社建及旅遊事務文件 124/2005 號 )        

 
15. 主席介紹文件內容。  

 
16. 委員備悉文件內容。  

 
（石國強先生於下午 2 時 50 分進入會場。）  

 

 
議程六：  南區區議會撥款申請：旅遊及本土經濟發展推廣工作小組

活動  
  (社建及旅遊事務文件 125/2005 號 )           

 
17. 主席介紹文件內容。  

 
18. 委員備悉文件內容，並通過撥款 24,500 元，供旅遊及本土經濟

發展推廣工作小組加印 20 000 份《南區精選自由遊》宣傳單張，並

更改單張的版面顏色。該項活動屬非資助性質活動。  

 
（陳子儀女士於下午 2 時 57 分進入會場。）  

 

 
議程七：  南區區議會撥款申請：南區防火委員會活動  
  (社建及旅遊事務文件 126/2005 號 )      

 
19. 主席歡迎南區民政事務處一級聯絡主任陳子儀女士出席會議。  

 
20. 陳子儀女士介紹文件內容。  

 
21. 委員備悉文件內容，並通過撥款 97,643 元，供南區防火委員會

舉辦三項防火宣傳活動。該三項活動均屬非資助性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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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儀女士於下午 3 時 02 分離開會場。）  

 

 
議程八：  南區區議會撥款申請：南區民政事務處與南區區議會合辦

丙戌年新春酒會   

  (社建及旅遊事務文件 127/2005 號 )           

 

 
22. 主席歡迎南區區議會主席馬月霞女士 BBS, MH 介紹文件內容。  

 
23. 馬月霞女士 BBS, MH 介紹文件內容。  

 
24. 委員備悉文件內容，通過撥款 15,000 元，以舉辦丙戌年新春酒

會。該項活動屬非資助性質。  

 
（黃俊璇女士於下午 3 時 05 分進入會場。)  

 

 
議程九：  南區區議會撥款申請：為鶴咀村防火糾察隊添補滅火器材  
  (社建及旅遊事務文件 128/2005 號 )            

 
25. 主席歡迎南區民政事務處二級聯絡主任黃俊璇女士出席會議。  

 
26. 黃俊璇女士介紹文件內容。  

 
27. 陳李佩英女士表示，鶴咀村的位置較為偏僻，加上近日的天氣

乾燥，易生火警，因此，她希望委員會支持有關撥款申請，為鶴咀村

防火糾察隊添補滅火器材。  

 
28. 主席表示，南區區議會本年度預留了 8,000 元，供區內各支防

火糾察隊添補滅火器材。在計及區議會在 2005 年 6 月通過的撥款

5,850 元，目前尚有 2,150 元撥款可供使用，足以支付是次的撥款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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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委員備悉文件內容，並通過撥款 850 元，供鶴咀村防火糾察隊

添補滅火器材。該項活動屬資助性質活動。  

 
（黃俊璇女士於下午 3 時 09 分離開會場。）  

 

 
議程十：  2005 年國際復康日及康復服務公眾教育活動—進展報告  
  (社建及旅遊事務文件 129/2005 號 )           

 
30. 歐立成先生暨 2005-06 年度國際復康及康復日南區活動籌劃委

員會（下稱南區籌劃會）主席介紹文件內容。他指出，「國際復康日

中央活動」已於 2005 年 12 月 4 日假黃埔新 廣場舉行，反應相當熱

烈，參加人數超過 1 000 人。但由於場地面積略嫌不足，各區的籌劃

委員會只能參與攤位遊戲或表演其中一項，而南區籌委會由香港傷健

協會西香港傷健中心代表參與「十八區大合唱」環節和表演輪椅太極

舞。  

 
31. 委員備悉文件內容。  

 

 
議程十一：  其他事項  

 
馬鞍山濾水廠開放日  

 
32. 主席表示，區議會較早前收到水務署的來信，邀請區議員參觀

2006 年 1 月 7 日舉行的馬鞍山濾水廠開放日，以了解香港食水的處

理過程。主席詢問委員會是否有興趣參加。  

 
（南區民政事務專員及張思敏女士於下午 3 時 08 分進入會場。）  

 
33. 經討論後，委員會通過由秘書處於會後發信通知區議員及增選

委員有關活動的資料，假若有超過 10 名議員或委員參加活動，秘書

處將安排報名及車輛接載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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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補註：  秘書處已於會後發信通知區議員及增選委員有關馬鞍

山濾水廠開放日的詳情。由於報名人數不足 10 人，區

議會取消有關活動。）  

 

 
舉辦有關南區旅遊發展的研討會  

 
34. 主席表示，地鐵公司建議與委員會、爭取興建地鐵南港島線專

責委員會（下稱專責委員會）以及一間專上機構合辦有關南區旅遊發

展的研討會。  

 
35. 朱慶虹先生表示，有關研討會暫定於 2006 年 1 月中旬假海怡西

商場舉行，旨在探討南區未來旅遊及經濟發展的路向，對南區整體交

通及規劃方面的影響。  

 
36. 主席表示，區議會希望藉是次研討會，讓政府及本港市民了解

南區未來的發展及配套設施方面的需要。  

 
37. 黃志毅先生建議研討會在戶外舉行，以吸引更多居民參與。因

為他認為假如研討會在香港仔市中心舉行，可以吸引更多居民參與。 

 
38. 關重礎先生表示，由於區議會目前主力爭取先興建地鐵南港島

線東段，該路線並不會途經香港仔市中心，因此，他不贊同在香港仔

中心舉辦上述研討會。他贊成研討會在商場或戶外地點舉行，因為商

場地帶人流較多，參與人數相信亦會較多。另外，他建議研討會在晚

上舉行，以便居民下班後參加。  

 
39. 經討論後，委員會通過舉辦上述研討會。主席表示，委員會主

席稍後會與專責委員會主席再詳細討論相關安排。  

 
（會後補註：經進一步商討，有關研討會由南區區議會主辦。研討會

已於 2006 年 1 月 19 日在海怡半島廣場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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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40. 委員沒有提出其他事項。  

 

 
第二部份      參考文件  

 
2005/2006 年度南區區議會撥款作社區參與計劃活動的財政報告  

(截至 9.12.2005) 
(社建及旅遊事務文件 121/2005 號 )               

 
41. 委員備悉文件內容。  

 

 
下次會議日期  

 
42. 主席指出，是次會議為社區建設、文康及旅遊事務委員會在 2005

年舉行的最後一次會議。他感謝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本年的委員

會會議和就社區建設及文化藝術等議題提出寶貴意見及建議。他續表

示，社區建設、文康及旅遊事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將於 2006 年 1

月 5 日（星期一）下午 5 時在南區區議會會議室舉行。  

 
4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 時 20 分結束。  

 

 

 

 
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2006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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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區區議會屬下社區建設、文康及旅遊事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記錄  
 
43. 柴文瀚先生表示，委員會曾就興建盆景植物園一事，與房屋署、

發展商及長春社代表舉行了兩次特別會議，但由於部分委員未有出席

有關會議，以致未能向長春社反映意見及訴求。因此，他認為現階段

再討論長春社對盆景植物園計劃的立場，實在作用不大；相反，他建

議集中討論小山丘的未來發展路向及模式，並提出以下意見及詢問： 
 
 (a) 房屋署在規劃小山丘未來的發展時，應多留意有關發展會

否導致大量成熟樹林遭砍伐。另外，由於房屋署在發展盆

景植物園計劃時，已制訂公園設計藍圖，這些資料有助參

與計劃的團體進行策劃，從而縮短重新發展所需的時間；  
 
 (b) 邀請慈善團體和非政府機構等非牟利團體就發展小山丘

計劃提交表達興趣書，是否一個必需的步驟。假如這是一

個必須的步驟，有關安排需時多久；以及  
 
 (c) 房屋署提出的下列七項原則，屬一般公園發展的合約條

文，應可獲一般市民接納：  
(i) 供社區及屋 居民享用：所有公園均為供市民使用；  
(i i) 為地區居民接受：假如房屋署興建的公園為一般公園，

居民多會接受；  
(iii) 自然生態環境保育：香港應有相關法例限制房屋署規劃

小山丘的用地；  
(iv) 符合《房屋條例》：房屋署絕對不能興建違法公園；  
(v) 符合分區計劃大綱圖所界定休憩用地的用途：假如房屋

署就發展小山丘提交的設計方案不符合有關要求，則必須再

諮詢城規會，而有關計劃只會一再拖延；  
(vi) 設計配合周圍建築及環境：假若公園未能配合周圍環

境，居民亦不會接受；以及  
(vii) 可持續性。  

 


